
第 1 頁，共 4 頁 

臺北市政府會議紀錄 

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

第 10 次委員會議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06 年 05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00 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市政大樓 2樓西北區 N212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技監毓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志偉 

四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。 

五、 開會事由說明： 

本次會議針對以下提案進行討論： 

(一) 「本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45 巷 6 弄 5 號旁空地」公用地役關係認  

  定案(第 2 次討論) 

(二) 「本市文山區興隆路 4段 1巷 46號前道路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 

(三) 「本市松山區八德路 3段 199 巷 9弄道路」公共安全認定案 

(四) 「本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段 553 巷 16 弄 1-2 號前水溝」公共安全認 

   定案 

(五) 「本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13 巷 39 號及民權東路 3段 160 巷 30 

   號(望虹園社區退縮人行道)」公共安全關係認定案。 

六、 會議討論： 

(一) 「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45 巷 6 弄 5 號旁空地」公用地役關係認  

  定案(第 2 次討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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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決議： 

本案依臨時動議決議事項，請幕僚單位研議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

之程序，俟完備後再行提請審議作業。 

 

(二) 「本市文山區興隆路 4段 1巷 46 號前道路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 

本案決議： 

本案依臨時動議決議事項，請幕僚單位研議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

之程序，俟完備後再行提請審議作業。 

(三) 「本市松山區八德路 3段 199 巷 9弄道路」公共安全認定案 

本案決議： 

1. 本案經本市建管處認定為現有巷，又查亦屬法定空地性質，為慎重

起見，其適用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修流程」之內

容為何，請本府工務局新工處後續邀集相關單位針對「臺北市公私

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修流程」疑義部分召會研商，必要時得進

行修正，以臻完整。 

2. 現行本認定小組針對道路公共安全損壞情形，係採用PCI(柔性鋪面

損壞調查指標)評斷是否已達行政執行法第36條要件，惟查本案提

案範圍道路材質兼有柔性路面及剛性路面，故尚無法評斷之，後續

請本府工務局新工處針對剛性路面道路破壞狀況研議相關認定參

考標準，本案待初步建立認定基準後，移請提案單位提起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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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「本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段 553 巷 16 弄 1-2 號前水溝」公共安全認

定案 

本案決議： 

1. 本案側溝因有積淹水問題，經本府工務局水利處認定可逕予辦理改

善，故本案無須再提至本小組辦理審議事宜。 

2. 另請本府工務局水利處依「行政執行法第36條」要件，研議有關側

溝(含側溝蓋)損壞評估標準，評估是否已達公共安全疑慮，而有即

時處置之必要，並盡速將認定標準提至本大會審議討論，以為日後

認定參考標準。 

(五) 「本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13 巷 39 號及民權東路 3段 160 巷 30 

   號(望虹園社區退縮人行道)」公共安全關係認定案。 

本案決議： 

請本府工務局新工處依「行政執行法第36條」要件，研議有關人行

步道損壞評估標準，評估是否已達公共安全疑慮，而有即時處置之

必要，並盡速將認定標準提至本大會審議討論，本案待初步建立認

定基準後，移請提案單位提起審議。 

七、 臨時動議： 

探討陳俊村君不服本府認定所有臺北市文山區公訓段三小段 122-1

地號土地(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85 巷)具公共地役關係提起行

政訴訟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56 號判決：「訴願

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」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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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決議： 

1. 經查判決理由略以：「系爭土地既非整筆全屬 185 巷道，此巷道中

之系爭土地的面積及在地籍圖上的確實位置為何，在未經專業之

地政事務所之測量人員實地鑑界測量之前，難認客觀上明白足以

確認，即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適用。

本府在作成系爭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認定前，即未踐行給予原

告陳述意見之程序，自有程序瑕疵之違法」，故本案經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判決本府認定該巷道具公用地役關係有程序瑕疵，故為維

程序完備，後續將請本府工務局新工處邀集相關單位研商給予土

地所有權人行使陳述意見之時點，另建請一併研議「臺北市公私

有土地既有道(通)路之維修流程」及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

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設置要點」修正之可行

性。 

2. 另有關公用地役提案認定範圍資料標示，爾後提案單位需明確檢

附現況位置圖及地籍圖之套繪結果，必要時可辦理鑑界測量作業，

以精確判斷認定範圍，以防爭議發生。 

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 分 


